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或“保荐机构”）作为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高血净”、“公司”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 2026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对《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审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是公司日常经营所必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相关业务开展符合公司实际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我们认可该事项，并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 

2026 年 3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25 年预计发生

金额 

2025 年实际发生

金额 

采购血液透析机及

安装服务 
威高日机装 121,500 65,023.25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25 年预计发生

金额 

2025 年实际发生

金额 

采购腹膜透析液等 威高泰尔茂 21,133.97 

采购透析粉/液等其

他产品及服务 

威高集团控制的主体、威

高集团其他关联方 
13,161.34 

购买商品及服务 其余关联交易主体 303.22 

合计 121,500 99,621.78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25 年预计发生

金额 

2025 年实际发生

金额 

销售商品及服务 
威高集团控制的主体、威

高集团其他关联方 

46,100 

40,640.16 

销售商品及服务 威高日机装 34.77 

销售商品及服务 威高泰尔茂 0.92 

销售商品及服务 其余关联交易主体 1,619.49 

合计 46,100 42,295.34 

注：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及服务包括血液透析器、血液透析管路、血液透析机和腹膜透析

液等产品及服务。 

3、关联租赁 

（1）公司作为出租方 

单位：万元 

租赁资产种类 关联人 
2025 年预计发生

金额 

2025 年实际发生

金额 

房屋 
威高集团控制的主体、威高

集团其他关联方 

2,000 

1,186.78 

房屋 威高泰尔茂 212.11 

房屋 威高日机装 191.23 

合计 2,000 1,590.12 

（2）公司作为承租方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5 年预计发生

金额 

2025 年实际发生

金额 

房屋 
威高集团控制的主体、威高

集团其他关联方 
300 203.70 

合计 300 203.70 

综上所述，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不超过 169,900 万元，实

际发生额为 143,710.94 万元，未超出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 

（三）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人民币 187,100 万元，其中：采购

商品/接受劳务类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33,400 万元；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类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51,100 万元；关联租赁类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600 万元（其中关联出

租 2,000 万元，关联承租 600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26 年预计发生

金额 

采购商品/接受

劳务 

采购血液透析机

及安装服务 
威高日机装 84,000 

采购腹膜透析液

等 
威高泰尔茂 26,000 

采购透析粉/液等

其他产品及服务 

威高集团控制的主体、威高集

团其他关联方 
22,400 

购买商品及服务 其余关联交易主体 1,000 

小计 133,400 

出售商品/提供

劳务 

销售血液透析器、

血液透析管路、血

液透析机和腹膜

透析液等产品及

服务 

威高集团控制的主体、威高集

团其他关联方 
49,000 

威高日机装 70 

威高泰尔茂 30 

其余关联交易主体 2,000 

小计 51,100 

关联租赁 

公司作为出租方 2,000 

公司作为承租方 600 

小计 2,600 

以上合计 187,1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主要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陈学利 

姓名 陈学利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2、威海威高国际医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威海威高国际医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陈林 

注册资本 1595.48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12-01 

注册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初村镇威高路 1 号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医疗器械、药品、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三类 6865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生

产、销售；一类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塑料制品、机械

电子产品、包装材料、注塑模具的生产销售；医药技术开发、转让、技

术咨询；园林绿化、计算机基础软件开发；农、林、牧初级产品，纺

织、服装、办公用品、家庭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医药及医疗器

材、建材及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的批发；备案范围内的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预包装食品及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

发、零售。房产，土地的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陈学利、张华威、周淑华、济南市创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陈林、王毅、苗延国、威海威高励诚控股有限公司 

3、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陈林 

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8-08-04 



 

 

企业名称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初村镇威高路 1 号 

经营范围 

三类：6865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生产、销售；一类手术室、急救

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塑料制品、机械电子产品、包装材料、注塑模

具的生产销售；医药技术开发、转让、技术咨询；园林绿化；水产养

殖；计算机基础软件开发；对医疗器械、药品、化工产品（危险品除

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经营和管理；农、林、牧产

品，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医药及医疗器

材，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的批

发；备案范围内的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成品油、润滑油、预包装食

品及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汽车美容；洗车；烟草制品

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威海威高国际医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陈学利、张华威、周淑华、陈

林、王毅、苗延国 

4、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 龙经 

注册资本 45706.32324 万元 

成立日期 2000-12-28 

注册地址 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威高路 1 号 



 

 

企业名称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

械经营；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医用口罩生产；特

种设备制造；道路机动车辆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第

三类医疗器械租赁；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消毒器械销售；药品批

发；药品零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药品生产（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

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

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人

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

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医用口罩批发；医用口罩零售；日用口罩（非

医用）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日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化

妆品批发；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医用包装材料制造；塑料制品制造；

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汽车销售；母婴用品制造；母婴用品销

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环境保护

专用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机械设备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机械设

备租赁；专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

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产品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

备）；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网络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人工智能硬件销售；软件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高性能纤维及

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备

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纸制品销售；洗染服务；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仪器仪表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5、威高日机装（威海）透析机器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威高日机装（威海）透析机器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 宋修山 

注册资本 1,100 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10-05-21 

注册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威高路 7 号 



 

 

企业名称 威高日机装（威海）透析机器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医疗器械及其零部件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机械设备、

电子产品及其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

务；消毒液的销售；人工透析设施中透析室的设计施工及技术咨询和管

理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集成电路设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威高血净、日机装株式会社 

6、威高泰尔茂（威海）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威高泰尔茂（威海）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 宋修山 

注册资本 30,5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12-06 

注册地址 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威高西路 7 号 

经营范围 

大容量注射剂的生产、销售，Ⅱ类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5）、

Ⅲ类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66）的生产、销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

为准）；从事Ⅰ类医疗器械产品的生产及销售、佣金代理（拍卖除外）

及进出口业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应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医疗用品领域和软件技术领域（互联网和相关业务除

外）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械设备销售；医疗设备租

赁。（依法禁止的项目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主要股东 威高血净、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姓名 关联方关系 

1 陈学利 公司实际控制人 

2 威海威高国际医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3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 

4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5 威高日机装（威海）透析机器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6 威高泰尔茂（威海）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三）履约能力 

以上关联方依法存续、正常经营，财务状况较好，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公司

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订单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



 

 

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涉及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向关联方采购产品等。关联

交易事项遵循市场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公允定价，本着自愿、平等、互惠

互利的宗旨签署交易协议，并根据协议规定履约。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业务实际情况与关联方签署具体的关联交易协议。上述

预计额度允许在受同一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相互存

在股权控制关系的不同关联主体之间进行调剂。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公正、

公开、公平的市场化原则做出，按市场价格协商定价，为正常的持续性合作，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相对于关联方

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公司主营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

不存在严重依赖该类关联交易的情况，日常关联交易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

影响。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要求。截至目前，上述事项的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